	高雄市橋頭區公所   年度

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表

	申請人姓名
	
	職稱
	
	簽章
	

	事由
	生育補助補助費

	檢附證件

(影本)
	1、□出生證明。

	
	2、□結婚證書。

	
	3、□死亡證明書。

	
	4、□戶口名簿。

	請求補助金額
	月支薪俸額          元，補助          月薪俸額。

	
	新臺幣  萬  千  百  十元整。             

	核准補助金額
	新臺幣  萬  千  百  十元整

	主管單位簽註
	批示
	第    層決行

	會計單位
	人事單位
	
	

	
	
	
	

	茲   領   到

生育補助費新臺幣 萬 千 百 十元整。
此  據

      經領人     




(簽章)



	中華民國年月日


